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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2           证券简称：开能环保          编号：2015-085 

 

上上海海开开能能环环保保设设备备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原原能能细细胞胞收收购购海海泰泰药药业业股股权权的的进进展展公公告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开能环保”）控股

子公司原能细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能集团”）于 2015年 8月 26

日与海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投资”）就海泰投资持有上海海泰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药业”或“目标公司”）的 57%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原能集团拟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 22,916 万元收购

海泰投资持有的海泰药业 57%的股权（具体内容请见 2015年 8月 28日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 2015-061）。 

二、项目进展 

2015 年 11 月 13 日，原能集团与海泰投资就海泰投资持有海泰药业的 57%

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就此股权收购事项根据《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原能集团收购海泰药业 57%的股权后将取得其位于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

内合计40,538.7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 36,898平方米的房屋及构筑

物的产权。原能集团取得以上房产及土地后，将用于建设原能集团公司总部、一

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细胞存储基地和具有国际水准的细胞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核

心经营场所，同时，投资建设 1,000万份存储能力的深低温（-196℃）全自动生

物样本库。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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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海泰药业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5]第 31130012 号）海泰药业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7 月 31 日 

或 2015 年 1-7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或 2014 年度 

资产总计 17,549.48 19,566.67 

负债总计 21,395.12 21,300.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45.64 -1,733.68 

营业收入 0.12 8.44 

营业利润 -1,883.46 -1,000.05 

净利润 -2,111.96 -1,000.09 

海泰药业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变动情况：根据海泰药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海

泰药业 2014 年及 2015 年 1-7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8.44 万元、0.12 万元，均为其他

业务收入。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海泰药业无实质经营活动。 

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原能细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

股权涉及的上海海泰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

〔2015〕第 720 号），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上海海泰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评估为 656,278,799.15

元，负债评估为 178,745,635.99 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为 477,533,163.16 元。 

四、协议主要内容 

2015 年 11 月 13 日，海泰投资与原能集团签署了《海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原

能细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泰药业有限公司 57%股权的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资产转让方式、支付方式 

原能集团拟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收购海泰投资持有的海泰药业 57%的

股权。 

2、目标资产及其价格或定价依据 

原能集团拟向海泰投资收购其持有海泰药业的 57%股权，购买价款为

229,1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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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本交易获得原能集团母公司开能环保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之日后，海泰投

资按协议要求完成相关资产的交割手续，将其持有的 57%海泰药业股权变更登记

至原能集团，并已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全部核准文件、最新营业执照移交原能

集团。 

4、资产自评估截止日至资产交付日所产生收益的归属：①海泰药业及其关

联公司在 2015 年 7 月 31 日后、交割日前发生的损益，由海泰投资承担。②如果

因原能集团违约导致本协议终止的，则海泰药业及其关联公司在基准日起至本协

议终止之日止的期间内发生的损益，由原能集团承担。③如果因海泰投资违约导

致本协议终止的，则海泰药业及其关联公司自 2015 年 7 月 31 日起至本协议终止

之日期间内发生的损益，由海泰投资承担。④过渡期内为完成本协议所约定义务

而所发生的损益、费用由履行该义务一方承担。 

5、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①自《股权转让协议》经原能集团母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海泰投资负责：i 完成海泰药业及其关联公司员工劳动合

同解除及安置；ii 指派人员成立过渡期工作小组。前述二项所涉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过渡期工作小组所需费用（包括小组成员工资、社保、福利等在内）以及解

除并安置不需留用员工的补偿金、赔偿金等所有相关费用均由海泰投资负责承

担。②过渡期终止之日，原能集团如留用过渡期内工作小组成员，则由海泰药业

及其关联公司与其商谈并签署聘用合同；原能集团不留用的工作小组成员或不愿

留用的工作小组成员，由海泰投资负责安置及承担相关安置费用。 

6、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后需经原能集团母公司即开能环保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生效。 

原能集团或原能集团母公司即开能环保对审计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有质疑

且不能合理解释或本协议项下的交易事项未获得开能环保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

议批准的，则本协议自报批之日起第八个工作日自动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

任，海泰投资应立即退还定金 1,500 万元给原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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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并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六、备查文件 

1、《上海海泰药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5]第 31130012

号）； 

2、《原能细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上海海泰药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5〕第 720 号）； 

3、《海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原能细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泰药业有

限公司57%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